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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水水保字〔2022〕1号

江西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措施后续设计、施工管理

及监理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，我省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率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率、

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额逐年上升，水土流失强度及面积实现“双
降”，强监管成效凸显,但各生产建设项目不同程度存在水土保持
后续设计、施工管理、监理监测工作不到位等问题。为切实解决

存在的问题，真正落实好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有效遏制人为水

土流失，根据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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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19〕16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督及现场核查中发现，当前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、施工管理及监理监测工作存在的

主要问题有：

11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差。大多数生
产建设单位未组织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计，或在后续设计中仅以

部分工程断面典型设计图代替水土保持措施设计；普遍缺少水土

流失防治体系的平面布设图；混淆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

的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。

21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不规范。生产建设项目建设地点、
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达到变更条件而未编报或未及时编报水土保

持变更方案；弃渣场变更的随意性较大，在方案确定的范围外新

设弃渣场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相关变更手续。

31 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开展不规范。未在开工前及时
落实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单位，有些生产建设项目监测工作滞后

一年及更长时间，少数生产建设项目甚至根本未落实监测工作；

多数监测单位未按“三色评价”要求开展工作，不按时报送监测实
施方案、监测季报等材料，甚至部分监测单位报送的监测季报完

全不符合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；监理单位在开展监理工作

时不关注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，导致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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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措施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不到位；并未将水土保持监理资料形
成月报报送建设单位及主管部门。

41 水土保持施工管理不规范。部分建设单位未履行好水土
流失防治主体责任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未明确水土保持管理机

构，对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施工管理不规范；由于缺失水土保持

措施后续设计图，施工单位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工程体系未建立或

不完善，导致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严重，部分施工单位水土保持

意识较差，随意弃渣、顺坡溜渣、不分层碾压、表土未剥离及未

集中存放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
二、严格规范水土保持措施后续设计

11 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设计。生产建设单位是落实生产建
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体，要组织技术力量强的设计单位

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

计（单独成册），按规定要求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有关部门审

核后，作为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的依据。

21 按相关规定规范要求开展设计。设计单位要按照有关技
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深度，开展水土保持后续设计。项目水土保持

施工图需要设计水土流失防治体系的平面布设图，各防治区措施

布设需要平面布置图及有关结构图（图中需要通过计算标明水土

保持措施工程量）；平面布置图应包括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和临

时措施的布设，明确排水系统的分布及长度，合理确定植物措施

的选种，形成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；工程断面典型设计图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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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截排水沟、沉砂池、拦挡墙等工程措施的各断面尺寸；特别

是对弃渣场、取土场等重点防护对象及挡土墙、高陡边坡等重要

工程应当开展点对点勘察设计。

31 及时共享设计成果。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开
工前向生产建设单位收集有关部门审核后的后续设计报告和施

工图纸等设计成果，作为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事中事后监督检

查的依据。

三、严格规范变更管理

生产建设单位要严格规范变更管理，避免“未批先变”“未批
先弃”的现象，生产建设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达
到变更条件要及时向有审批权限的审批部门履行水土保持方案

变更手续；确需在批准的水土保特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

弃渣场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可在征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

意后先行使用，同步做好防护措施，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，

并及时向有审批权限的审批部门办理变更审批手续。

四、严格规范水土保持监理监测管理

11 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。生产建设单位要按照相关
文件规定，在开工前落实好符合要求的水土保持监理单位。水土

保持监理单位要强化水土保持设施施工现场的管理，督促施工单

位提高水土保持意识，严格按施工图和有关技术要求进行施工，

严禁出现顺坡溜渣、不分层碾压等现象；应当按照相关监理规范

要求单独制作、落实并归档保存水土保持监理实施细则，监理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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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、监理月报等监理资料，切实落实好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的“三
控制”工作。项目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收集相关水土
保持监理资料，作为监督检查的依据。

21 规范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依法应当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
作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确定好水土保持监

测单位，并按规定向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（或者

其他审批机关的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）提交监测实施方案、季度

报告及总结报告，监测实施方案中应明确监测内容、监测方法、

监测频次、监测人员等重要信息，监测季度报告应在季度终了后

一个月内报送，并在其官方网站、业主项目部、施工项目部同时

公开。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，

按照“绿黄红”三色评价制度，实事求是地开展水土保持监测，发
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时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31 持续强化监测季报管理。市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持续
规范监测季报管理，每季度对审批权限内在建的生产建设项目监

测季报内容进行分析汇总，形成市或县级在建《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监测简报》，通过管理系统报送省水利厅；要运用好项目

监测季报成果，对“三色评价”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
管，特别是对“红”和“黄”色评价的项目要进行现场专项检查，对
检查认定的问题要依据法律法规督促整改并追责；要加强监测单

位和监测工作质量管理，从监测单位每月报送的监测季报分析监

测单位的履职情况。省水利厅将适时开展监测季报质量抽查，对

发现的问题严肃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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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严格规范水土保持施工管理

11 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。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明确负
责水土保持工作的机构，落实水土保持工作责任人并明确职责，

建章立制，压实责任，严格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施工管理；

要以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理为抓手，以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图为依

据，加强项目水土保持工作，特别是对施工单位水土保持措施施

工的管理，杜绝施工单位随意弃渣、顺坡溜渣等现象。

21 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投资。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
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列入项目总工程量一并纳入施工招投标，

在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要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，强化

奖惩制度。

31 严格规范各类施工活动。施工单位要严格按图施工，建
设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

内，并做好表土剥离和利用工作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

表植被；要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要求，按照“三同时”的要求科学编
制施工组织方案，合理安排主体工程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

施进度，做好临时防护措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六、严格水土保持监督管理

1.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在批复新开工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时，要将水土保持工作要求一次性告

知生产建设单位；水土保持监管部门要对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

保持后续设计、施工管理及监理监测工作要加强宣传、督促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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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严格落实水土保持工作要求。全省新开工的生产建设项目要

严格按照以上通知事项执行，已经开工建设还未严格执行以上通

知事项的项目要立即落实。

2. 对于不严格执行《水土保持法》等法规政策规定的生产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监测单位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

门要及时提出整改要求，并抄告其上级主管部门；产生严重水土

流失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《水土保持

法》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类和

责任追究标准的通知》（办水保函〔2020〕564号）和《水利部
办公厅关于实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“两单”制度的
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157号）等规定，严肃查处和信用惩戒，
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联系人：周天鸿 0791-88825609，18370531776

江西省水利厅

2022年 3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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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水利部水土保持司、长江委水土保持局，赣州市水土保持中心，

各有关设区市行政审批局。

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2年 3月 24日印发


